
107年度主計室業務講習

報告人:姚鈺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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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�差旅費

�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
畫經費執行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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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法令規章
�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
�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
要點

�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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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內旅費

交通費

雜費住宿費

4

每日上限
特任級人員:2,200元
簡任級人員:1,800元
薦任級以下人員:1,600元
均需檢據覈實報支。

不分職等每人每
日400元

搭乘飛機、高鐵、座 (艙)
位有分等之船舶者，應檢
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，
覈實報支；其餘交通工具
不分等次，覈實報支。



差旅費-國內旅費
� 駕駛自用汽(機)車

�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。

�不得另行報支油料、過路(橋)、停車等費用。

�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。

� 住宿費

� 60公里以上，且有住宿事實。

�檢附收據或發票(抬頭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)

� 計程車

�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，不得報支。

�另因業務需要簽准者及計畫經費核有彈性經費者，可依規定報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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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內旅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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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

•僅得報支往返之交通費、住宿費(檢附原始單據)。

•如訓練機構已提供必要之住宿，受訓人員選擇不住宿者，不予補助住宿費。

•不補助雜費。

公假參加訓練或講習性質之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(沒有發
表論文)、檢討會、觀摩會、說明會等

•交通費、住宿費比照上述規定辦理。

差旅費-國內旅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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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內旅費
手機票證

•以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者，可於搭乘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由網路下
載購票證明。

•自行下載購票證明列印者，請報支者於該證明簽名後作為報支憑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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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內旅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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敘明出差
人員、時
間及地點



差旅費-國外旅費
國外旅費分為交通費、生活費及辦公費，其內容
如下：
�交通費：出差人員搭乘飛機、船舶及長途大眾

陸運工具所需費用。
�生活費：出差人員之住宿費、膳食費及零用費。
�辦公費：出差人員出國之手續費、保險費、行

政費、禮品交際及雜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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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報支搭乘飛機之交通費，應檢附下列單據：
(1)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

文件。

(2)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

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。

(3)登機證存根(含電子登機證)或足資證明出國

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之搭機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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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� 代收轉付收據樣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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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� 登機證存根樣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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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電子機

票樣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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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★前項以外交通費之報支，除本國境內依國內出
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外，應檢附原始單據或
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。

★若搭乘非本國籍航空之班機，請檢附「因公出
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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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因公出國人

員搭乘外國

籍航空公司

班機申請書

樣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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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生活費，每日數額依行政院訂定之各機關派赴國外
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規定，其中包括

�住宿費:生活費日支數額70%

�膳食費:生活費日支數額20%(早餐4%、中餐8%、晚
餐8%)

�零用費:生活費日支數額1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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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�國外差旅費—生活費

按日支數額30％報支
住宿免費宿舍、過境旅館或在交通工具歇夜
返國當日

零用費包括
市區火車票費、公車（捷運）票費
洗衣費、小費
其他生活有關費用

未列載生活費標準之城市，依「該國其
他地區」標準報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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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�若主辦單位已供膳食或其他報名費內含膳
食費，請依早、午、晚餐比例分別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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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�國外差旅費—辦公費—需檢附原始單據

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

手續費—含護照費、簽證費、結匯手續費及機場服務費等。

保險費—投保綜合保險保額新臺幣400萬元，保險項目包括意外

死亡、意外殘廢、意外傷害醫療、航空旅行、疾病住院醫療及兵

災保險等6項。

行政費—在國外執行公務所必要之資料、報名、郵電、翻譯、運
費等，出國前應先簽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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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�國外差旅費—辦公費—檢附原始單據

禮品及交際費—出差率團人員職

務在司長級以上者

雜費—每人每日600元，包括

計程車費

市區租車費

禮品費

交際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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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�出差人員於銷差之日起算15日內依國外出差旅
費報支要點所定各費用，詳細分項逐日登載於
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，連同有關單據，辦理報
支事宜。

�出差人員報支出差旅費日期、時間之計算，除
調用之駐外人員外，應以本國日期、時間計算。

�出差人員應於申請經費時，於摘要欄詳實登載
出差人員姓名、出差日期、出差地點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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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�出差人員出國前未辦理結匯者，出差旅費應以
出國前一日（如逢假日往前順推）臺灣銀行賣
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為依據辦理報支。但須於
出國前繳交報名費等費用者，得以實際支付日
匯價辦理報支，該費用以信用卡支付者，得以
信用卡結算匯率辦理報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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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-國外旅費
�出差之國家倘非使用美元貨幣，檢附原始單據
報支部分，得以當地使用之貨幣，依前項報支
方式辦理；無臺灣銀行賣出該貨幣即期匯價者，
以現金匯價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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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日生活費=308(威尼斯日支數額)x30.94(6/2台銀美元
即期賣出匯率=9,530

依第九點扣除項目:
1.6/3及6/7在飛機上過夜，6/8是返國當日，因此扣除
生活費70%=9,530x70%=6,671元。

2.6/5及6/6研討會供應午餐，依早餐(4%)、中餐(8%)、
晚餐(8%)扣除，因此扣除生活費8%=9530*8%=762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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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差旅費-相關Q&A
�Q:得否以未超過一般經濟車廂票價之敬老商務車廂票
報支疑義（行政院主計總處104.9.25主預教字第
1040053798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

�A: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附表一規定，搭乘高
鐵交通費之報支，係以座艙（車廂）作為報支
準據，並非以票價做為考量，且各類交通工具
常有不定期或不特定對象折扣，故國內出差旅
費報支要點第 5 點規定，交通費均需覈實報
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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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差旅費-相關Q&A
Q:因公參加研討會或相關會議，因主辦方要求住宿
費以匯款轉帳方式支付，其所衍生之手續費得否報
支差旅費？ (行政院主計總處106.11.16主預督字第
1060053912號「主計長信箱」) 
A:1.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1、2及9點規定略以，機關支付員工因公奉派
出差之旅費，分為交通費、住宿費及雜費。出差地距離機關所在地 60公里以上，
具有住宿事實者，得依規定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。至雜費係供出差人在外業務聯
繫、短程車資、傳真或影印等公務支出之用，爰如屬出差性質，因手續費核屬雜
費涵蓋項目，不得重複報支。
2.復依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第3、4、5點規定略以，
受訓人員參加訓練或講習，服務機關得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，補助起、
返程日交通費，及得衡酌實際情況並依據其檢附之住宿費憑證，於規定上限數額
內補助住宿費。又奉派以公假登記參加訓練或講習性質之研討會等活動，其交通
費及住宿費均比照辦理。爰如屬訓練及講習性質，住宿費匯款轉帳之手續費非屬
補助範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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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差旅費-相關Q&A
Q:國內出差途中有搭乘公共自行車之必要者，得依規定
覈實報支(行政院主計總處106.12.20主預字第
1060054231號主計長信箱)

A:1.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，交通費包括出
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、高鐵、船舶、汽車、火車、
捷運等費用，均覈實報支。

2.上開規定係列舉出差行程中所必須搭乘之大眾運輸工
具，倘出差途中有搭乘公共自行車之必要，得依上開規
定覈實報支交通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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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差旅費-相關Q&A
Q:刷卡購買機票衍生之手續費報支疑義(行政院主計總處
104.7.29主基作字第1040200642號函)
A:

1.查行政院總處102年5月14日主預字第1020101235號主計長信箱函示略
以，註冊費如經限定須以個人信用卡支付，刷卡手續費得併同各該費用
報支，惟如未限定支付方式，則應本撙節原則，選擇費用最低之方式支
付。

2.報支要點中零用費項下之信用卡手續費，屬與生活有關之費用，其性
質與購置機票衍生之手續費不同;本案為撙節經費，選擇以費用較低之
方式購買機票，其刷卡購之手續費應可參上開主計長信箱信箱函示精神，
併同機票報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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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差旅費-相關Q&A
�Q:登機證存根遺失之機票款項報支處理程序（行政院
主計總處106.5.31主預字第1060101159B 號書函）

A:臺北市議會函略以，國外出差旅費機票部分應檢附登機證存
根事後遺失，按規定可採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
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，因出差至實施護照自動查驗機通關國家，
護照不再須蓋出入境章，又超過航空公司出具搭機證明之期限，
致無法提出有搭機事實之證明文件。茲考量上開紙本憑證同時無
法取據情形，極為少數，惟如有發生，現有規定確實無法處理，
基於誠信原則，原則似可同意由出差人出具證明，註明無法提出
原本之原因並簽名，以解決紙本登機證存根遺失且無其他可證明
出國搭機事實文件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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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注意事項

�補助及委辦計畫類別

�經費申請及核定

�經費撥付

�經費支用

�經費流用及勻支

�經費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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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類別
補助計畫

•指教育部依所訂之預算計畫對執行單位提供經費支援。

委辦計畫

•指教育部處理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所需，依行政程序
法委託執行單位，辦理屬於教育部法定職掌之相關業
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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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類別
補助計畫

全額補助

部分補助

委辦計畫

政府採購法

行政指示

行政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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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申請及核定34

教育部補助委
辦計畫項目經
費申請表

送教育部審議
教育部補助或
委辦計畫項目
經費核定表

計畫經費之編列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
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



教育部計畫經費撥付
�訂有協議書者，依協議書議定方式辦理。

�其餘計畫

400萬元以下者 得一次全數撥付。

400萬元至1000萬元以下者 分二期按計畫核定總額之百
分之六十及百分之四十撥付。

超過1000萬元者 分三期按計畫之百分之四十、
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三十撥
付。但超過新台幣三千萬元
者，得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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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報支
報支依據

•計畫經費報支，應依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
規定及核定計畫辦理。

注意事項

•支用經費發現有未依補(捐)助或委辦用途支用、虛報浮報情事、
違反法令等相關規定、或不符合協議書約定者，教育部除得要求
繳回全部或部分之補(捐)助或委辦款外，並得視情節輕重予以停
止補(捐)助一年至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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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報支

�人事費，但因特殊需要，經教育部同意者，不在此
限。

�內部場地使用費，但內部場地有對外收費，且供辦
理計畫使用者，不在此限。

�行政管理費，包含內部之水電費、電話費、燃料費
及設備維護等費用。但配合教育部政策需求者，不
在此限。

教育部補助計畫不予補助項目教育部補助計畫不予補助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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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報支
�經費報支應以計畫執行期間內所發生支出為原
則。

�計畫期程前、後一個月內所發生與計畫相關必
要之支出，且該支出無須辦理流用者，得敘明
原因，循內部行政程序(專簽核准)辦理。

�計畫核定後，有須先行預借或墊付者，應循內
部政程序簽准後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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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報支

教育部人員

•不論補(捐)助或委辦計畫，教育部
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者，得依內聘講
座標準(每小時1,000元)支領講座鐘
點費外，不得支領任何酬勞及差旅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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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報支

本校人員

•補(捐)助計畫之業務推動屬執行單位本職工作，其人
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者，得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，
不得支領出席費、稿費、審查費、工作費、主持費、
引言費、諮詢費、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勞。至委
辦計畫，除於計畫內列支工作酬勞者，不得重複支給
其他酬勞外，其餘人員則可依規定標準支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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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報支
�講座鐘點費

教育部委辦計畫 教育部補助計畫
外聘 內聘 外聘 內聘

2,000 1,500 1,000 2,000 1,000 

非本校人員

與教育部有
隸屬關係之
機關學校人

員
教育部人員 非本校人員

本校人員

本校人員 教育部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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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報支
�講座鐘點費

講座服務機關 教育部委辦計畫 教育部補助計畫

本校 1,500 1,000 

教育部所屬各
級國立學校

1,500 2,000 

私立大學 2,000 2,000 

私人企業 2,000 2,000 

教育部 1,000 1,000 

42



教育部計畫經費報支

適用計畫
•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各大專校院研究性質之科技計畫，
或政府研究資掀系統(GRB)列管之計畫。

額度

•核定計畫經費總額2%，並以2萬5千元為上限。

•計畫有追加(減)者不再調整。

支出用途
範圍

•出席費、稿費、審查費、計程車資、國內出差旅費、講
座鐘點費及購買郵政禮券等。

★彈性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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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流用
�人事費除經教育部同意或因政策調薪、依法令
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者外，不得流入。

�行政管理費除經教育部同意者外，不得流入。

�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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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流用
�經常門流用至資本門:
(1)非跨年度計畫:得由各機關、學校或團體循其內部行政程序先行辦理，

並於經費流用當年度結束前，檢附「教育部補助(委辦)計畫經常門

經費流用至資本門報告表」，將流用情形報教育部備查。

(2)跨年度計畫:報經教育部同意後，得辦理經費流用。請檢附「教育部

補助(委辦)計畫經費流用申請表」。

(3)原編列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1萬元以上之資本門項目，如實

際執行支出未達1萬元者，仍視為資本門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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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流用
�各計畫一級用途別項目流入未超過20%，流出未
超過30%者，循內部行政程序辦理，逾上開比例
者，應報教育部同意後辦理。

�指定項目補助計畫新增原未核定二級用途別項
目，應檢送「教育部補助(委辦)計畫經費調整
對照表」報教育部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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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結案
結餘款處理

•補助計畫:

•未執行項目之經費，仍應全數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。

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與實施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館
所，及已成立附屬單位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:以納
入基金方式處理為原則。

•委辦計畫:依契約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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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結案
�計畫之結報，除委辦計畫經依政府採購法完成
採購程序者，得免辦理外，至遲應於計畫核定
執行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，檢附相關資料辦理
結報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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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結案

計畫展延

•因故無法於原定期程內結報，應於期限截止前向教育部申
請展延，並在教育部同意可展延期限內，完成結報。

未依限結報

•未依限結報且未依限申請展延者，教育部得於完成計畫結
報前不再撥付相同計畫主持人新計畫款項，並得逕予撤銷
該補(捐)助或委辦案件及收回已撥付款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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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經費結案

計畫執行完畢
將結餘款繳回教育
部或納入校務基金

製作收支結算表向
教育部辦理結案並
至本室整理憑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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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Q&A
Q: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可否發放獎金、獎品、紀念品
或禮品？

A：1、需經教育部核定經費項目為準。

2、依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

（習）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」規定不得編列紀念品、

禮品或宣導品之經費。但必要頒發之獎品及依國際禮儀致贈

外賓之禮品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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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Q&A
Q:本校陳教授承接教育部補助計畫，計畫執行當中特邀
請教育部李科長出席計畫會議，該科長於會議當日赴約
出席，陳教授擬支給出席費於李科長。

A:補助機關人員請假以專家學者身分參加受補助機關會議，屬
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範之會議依該
要點規定略以，補助計畫之補助機關人員，出席該受補助計畫之
相關會議，不得支領出席費。（行政院主計總處102.9.27 主預督
字第1020054681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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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Q&A
Q:教育部補助計畫本校人員可否支領工作費？

A：不可。本計畫除實際擔任授課人員，得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
外，校內人員不得支給下列經費：（1）出席費（2）稿費（3）審
查費（4）工作費（5）主持費（6）引言人費（7）諮詢費（8）加
班費等相關酬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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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計畫Q&A
Q: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結案時應注意哪些事項？

A：

1.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，應於計畫核
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，檢附相關資料辦理結報事宜。

2.計畫執行完畢應重新檢視計畫經費支出項目內容是否符合相關
補助規定。

3.編製計畫經費收支結算表。

4.備函向教育部申請計畫結案(倘有餘款依規定繳回教育部)。

5.教育部來函同意結案，倘有餘款繳回時，其收據正本應交由主
計室留存備查。

54



簡報結束

謝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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